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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113 年第 11 次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議紀錄 

 

壹、日期：113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一） 

貳、時間：15時 

參、地點：第一會議室 

肆、主席：邱代理市長臣遠                   紀錄：洪台輝技士 

伍、與會人員：詳如出席會議簽到表 

陸、請假：羅孝賢委員、科管局 

柒、會議紀錄 

一、 歷次主席裁示事項辦理情形表 

(一) 編號 1130701 

1. 張新立委員 

延續上次會議決議  如果每天都來好幾輛貨車轉

向穿越 是否要求業者要做好交維。 

2. 交通處 

本處會要求業者要有人力出來做交維  最好是請

義交。 

3. 主席裁示 

依照原決議  將該處號誌透過工務處中華路四段

的工程移除  因為業者仍有進出需求  保留 1個缺口

讓業者能夠進出  缺口處由交通處劃設槽化線 。業者

要進出需要事先跟警察局聯繫  然後找義交指揮  輔

導期先以半年期限 讓業者能夠調整。 

(二) 編號 1131002 

1. 張新立委員 

(1) 因為針對高齡者的宣導非常不容易  是否能追蹤

一下宣導效果  會不會需要家人協助高齡者了解

宣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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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要去了解宣導過程中碰到的難題再改善  例如

宣導內容不足或是高齡者自己沒辦法閱讀等 。不

是將宣導文宣發給高齡者就結束  後續也要追蹤

有沒有效果。 

2. 主席裁示 

(1) 請行政處 、交通處在適當的場合留意並了解一下  

宣導文宣發放後  高齡者及家屬後續的使用情形 。 

(2) 本案同意解除列管。 

二、 「微型電動二輪車」專題報告 

(一) 張新立委員 

1. 騎乘微電車只要滿 14 歲即可騎乘 無須考試 而且

目前國小到國中的交通安全教育內容沒有包含微電

車  建議監理站在民眾到監理站登記領牌時  提供相

關的資訊 、講義以及教材  教導行車的交通規則  還

有應注意的事項  例如 ：上路時要注意的事項 、騎乘

時的限制、應該行駛的車道等。  

2. 民眾對強制責任險的內容也不是充分了解  只知道自

己有投保  但是相關權益與不同情形的理賠內容都不

清楚。假如有機會宣導或提供簡單的 DM 給民眾 讓

民眾了解自身的職權跟義務  我覺得對他們會有幫助 。 

(二) 吳宗修委員 

1. 法規上路時的過渡期  警察同仁可能要稽查一段期間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加強宣導。 

2. 教育處要有相關準備政策 因為 14 歲換算成學齡 

大約國二就可以騎微電車來學校  就我的觀察  其他

地方的學校騎乘風氣是會傳染的  如果有學生開始騎

乘  校園內的使用率就有可能提高  要先預想因應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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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馮道偉委員 

應備證件的部分  統一發票應該不算證件 。請問是

指繳費憑證還是統一發票？請說明一下。 

(四) 監理站 

1. 申請微電車牌照的文件中  需要當初購買車輛的統一

發票  在 11 月 29 日前  如果統一發票不見可以改用

切結書  可是 11 月 30 日之後  就只能提供統一發票

才能申請。 

2. 宣導的部分  交通部交通安全入口網有微電車新法的

懶人包  目前該懶人包的宣導內容比較仔細  可以下

載閱讀。 

3. 本站近期可能會去印製交通部的懶人包  再分送給民

眾  因為懶人包裡面有告訴民眾相關的規定  這部分

如果預算夠就會趕快印製宣導。 

4. 11 月 30 日以後  如果違反相關規定的話  就會照簡

報提到的法規做處罰。 

(五) 交通處 

1. 委員提到民眾對於法規非常不清楚  而且沒有經歷考

照過程  但是卻在複雜的道路環境裡面行駛  監理站

只針對監理的部分做報告  未針對後續民眾行駛做因

應措施。 

2. 民眾對法規不清楚  請問監理站除了發牌給駕駛人以

外 民眾還會得到相關規定、宣導 DM或教材嗎？  

3. 警察在過渡期要進行掛牌聯合稽查作業  稽查作業只

是稽查有沒有掛牌  請問如果有其他違規該如何裁罰？ 

(六) 主席裁示 

請在下一次會議針對要提供給民眾的微電車宣導

內容  包含應行駛的車道 、應遵守交通規則等  於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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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上報告 並進行列管。 

三、 每月事故分析解讀及策進作為報告 

(一) 張新立委員 

1. 請問一件車禍涉入的車輛可能有好幾輛  會不會低估

涉入車輛數 。另外  如果第二當事人受傷了  會不會

算進受傷人數？  

2. p21、p22、p29 針對監理站分析機車事故前 3 名肇

因排行榜  請問是否有針對這些問題做宣導或執法改

善  例如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這項  大部分民眾都不

知道要跟前車保持多少距離  如果一直發現同樣的問

題  那要怎麼樣有效改善？建議針對事件排行榜上的

肇因 提出改善對策。 

(二) 馮道偉委員 

1. P10 第 3項  車種的分析裡面  可以看到機車總量是

減少的  可是機車包括普重 、輕型還有大型重機  可

以再分項分析。 

2. 有關慢車的部分  113 年增加 67 件  而慢車又包括 5

種  當中包含微電車  未來這些駕駛者在不充分瞭解

交通規則的情況下  可能肇事 、受傷情形會增加  在

數據的部分  也許可以回推從 110 年開始看  這些慢

車事故中 有多少比例是微電車。  

(三) 警察局 

1. 慢車主要有分為 3類  其中微電車的數據會在下次會

議中提出。 

2. 有關本局以第一當事人做統計分析  是因為第一當事

人為主要肇因  第二當事人是次要肇因  所以才以第

一當事人為主。 

3. 如果第二當事人受傷也會算進受傷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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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通處 

1. P10 針對慢車作分析  慢車包含腳踏自行車 、電動輔

助自行車 、微型電動二輪車 、人力車 、獸力車 、慢車  

微電車是否在 2、3 百件的慢車事故中有成長趨勢以

及其嚴重程度 建議再做分析。 

2. 近期有多件民意陳情  針對微型電動二輪車及其駕駛

人有蠻多意見  請執法小組針對慢車的態樣  把微型

電動二輪車分出來 事故的比例有多少。 

(五) 兒少代表 

1. 學校週會落實交通安全宣導的部分  我覺得已經做的

不錯 包括我們在學校 常常會由市長來宣導。 

2. 贊同委員的意見  對於自行車或微電車上路之後要遵

守哪些交通安全的規範 是較未被宣導的議題。 

四、 主席綜合裁示 

(一) 針對微電車的部分  本市的掛牌數在桃竹竹苗區的比

例最高  所以相關的安全宣導要持續加強  尤其微電

車不需要駕照  很多高齡者把它當作一般車輛行駛  

而且只要年滿14歲就可以騎乘  有部分學生會騎乘  

針對學生可能對交通規則還不熟悉  請教育處跟行政

處加強這方面的宣導。 

(二) 微電車的潛在使用族群是外籍移工  交通處已經提供

宣導文宣  請勞工處與相關局處於相關場合  利用外

文文宣宣導 減少違規。 

(三) 接近年末  駕駛人會較浮躁  尾牙跟春酒也較多  請

執法小組針對酒駕加強宣導與執法  以達到嚇阻的作

用。 

(四) 從年初開始  道安各個工作小組就不斷針對本市遇到

的各種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A1 事故因為有隨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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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件數也是有高有低  但本市都盡量把它控制在可

控範圍 從 A2 事故件數來看 總體是下降的 還是

要給大家肯定  本年度還剩最後一個月  也請各小組

持續努力。 

捌、散會(17 時) 


